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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安防系统升级改造 

项目设计及概算方案征集 

 

一、征集单位 

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 

二、项目概况与方案设计范围 

一）项目名称 

《智慧安防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》 

二）项目地点 

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。 

三）设计方案要求 

1、项目主要内容：智慧安防系统平台、智慧视频监控系

统、一键报警报警、门禁系统、监控室改造与监控机房改造。 

2、应符合医院“十四五”的发展规划要求，满足医院高

起点、高标准、高质量、国际化、智能化、精品化的需求，

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公立医院样板的标杆。 

3、应结合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的视频监控系统现状，制

定设计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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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应着重体现“智慧”，为智慧医院建设提供充分的

支持。设计方案技术路线要有前瞻性，充分利用先进网络

信息技术，如 5G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

新技术与智慧医院规划相结合；将基于 BIM、GIS 地图的智

能化管理、智能化应用纳入设计方案，建设智慧安防体

系，为智慧医院整体建设服务。 

5、应具有开放与融合的平台化设计。能够接入其它安

全生产管理子系统，如消防报警系统、门禁系统一卡通平

台、一键报警系统、今后的水电气管理系统等，通过系统

平台化的业务整合，实现视频、报警、门禁等系统的统一

管控和调度；实现系统间信息互联互通、联动和业务整

合，增强系统间协作和共同防护的智能化能力。 

6、应充分考虑可扩展功能。满足多院区安防子系统的

接入，实现统一管理、统一调度、协同作业，支持远程指

挥中心的指挥、协同与调度。 

7、应充分考虑物联网安全，做好安防系统自身的安全

保护措施，如防止入侵等。 

8、应整体考虑监控中心配套设施的改造建设。监控中

心改造建设，做好新旧系统切换的安全措施，保证医院正

常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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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）方案征集范围 

完成《智慧安防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及概

算》编制。 

三、报名单位资质及要求 

1.资质要求：应征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如为中

国境外（包括国外及港澳台地区）设计单位，应在中国境

内注册可从事与本项目活动的相关合法主体（提供企业注

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 

2.业绩要求：应征的设计单位和拟派本项目负责人应

至少提供 1 项类似项目业绩证明，业绩须为被采纳正在实

施或已经投入使用的中标（选）方案。 

3.所有应征单位递交的设计方案成果均不退还，该成

果著作权均归征集单位所有。各应征单位应提交《知识产

权承诺书》，承诺所提交的方案除署名权外的其他知识产

权及后续任何设计成果的相关权利均归属征集单位，且不

会以任何方式产生知识产权纠纷。 

4.参选方案必须为应征单位的原创。 

5.本次征集活动将由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组织相关

专家进行评审，评选为第一名的方案将作为后续项目设计

方案编制的重要参考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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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本次方案设计征集不接受联合体应征（报名需提供

非联合体应征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。 

四、本次征集活动程序 

一）报名流程 

凡有意参加方案应征的单位，请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至

2021 年 7 月 8 日，正常工作日每日上午 8:00 至 12:00，下

午 14:00 至 17:00（北京时间，下同）凭以下证明免费报

名： 

1、法定代表人证明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原

件），委托授权人身份证（查原件留加盖公章的复印

件）； 

2、应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（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）； 

3、应征单位项目业绩证明（加盖公章的复印件）。 

二）报名方式 

通过现场报名并提供上述材料，材料需备注报名的项

目名称、应征单位名称、联系方式。 

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工业七路 36 号，深圳

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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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）现场调研 

初定于 2021 年 7 月 9 日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举

行智慧安防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现场沟通会，并组织应征单

位做现场勘探。 

四）设计方案及成果提交 

应征单位根据征集单位要求进行设计方案编制，并于

2021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7:00 前，将设计方案成果送达至

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工业七路 36 号深圳市前海蛇口自

贸区医院，应征单位须对设计成果进行密封并加盖公章，

封面应注明项目名称及应征单位名称，征集单位在评审会

时统一开封。 

五）评审 

征集单位组织评审会，各应征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对

项目设计方案进行现场介绍和说明（提前准备汇报 PPT），

汇报时间应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。评审时间初步定于 2020

年 7 月 20 日 14:00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征集费用支付 

1、征集单位不对应征单位的方案进行付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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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征集单位根据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与名次，以电话

或短信形式通知应征单位。 

3、获第一名的征集单位有义务协助项目设计方案编制

的最终单位进行方案设计。 

4、征集单位不对评审结果作任何解释。 

六、其他要求 

1、所有征集的设计方案均不作退还，投稿者自留底

稿。 

2、各应征单位为参加本次设计方案设计征集而发生的

一切费用均由各应征单位自行承担。 

3、征集单位拥有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。 

七、公告发布媒体 

本次征集公告在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官方网站

发布。  

八、联系方式 

征集单位：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 

联系人：  

沈彤，联系电话： 13688809363 

叶艳芳，联系电话：17722606817 


